98-04-40-93C                      郵政金融卡約定條款
本契約書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貴公司）提供，申請人得攜回審閱至少5日以上。

申請人茲向貴公司申請具存款、提款、繳稅（費）、密碼變更、查詢餘額等功能之郵政金融卡（以下稱金融卡）壹枚，本金融卡不主動提供轉帳及Smart Pay消費扣款（以輸入晶片密碼方式）功能，申請人如有需要應另行申請。申請人如需具國內外刷卡消費(以簽名方式)及國外提款功能之金融卡，應改申請「郵政VISA金融卡」。
雙方嗣後往來願遵守下列各約定條款：
第一條（申請、領取及作廢）

    申請人申請金融卡，應親持國民身分證、儲金簿及原留印鑑至任一郵局（非通儲戶應至立帳局）辦理，並

    於申請日5天(工作天)後，攜帶前述證件於營業時間內至受理郵局領取金融卡及辦理啟用登錄手續。如自申請日起逾4個月仍未領取者，貴公司得將金融卡逕行註銷作廢(如欲重新申請，須酌收工本費)，並依重新申請新卡手續辦理。
    前述期間貴公司得視需要隨時調整，申請人同意由貴公司於營業場所或網站上公告其內容，且不經通知即
    生效力。
第二條（密碼變更）

    申請人於貴公司窗口申辦金融卡時，須自行設定6至12位數晶片密碼，如欲變更晶片密碼者，得利用貴
    公司自動櫃員機（或網路ATM）自行更改密碼，其次數不受限制。
第三條(存款金額之限制)

    申請人使用金融卡於貴公司自動櫃員機存入本人帳戶之現金，金額以新臺幣百元或千元為單位，每次存款
    最高以新臺幣6萬元為限，每日存款總額無限制。
第四條（提款及轉帳金額之限制）

    申請人使用金融卡於貴公司自動櫃員機提款及轉帳時，其上限如下：

    一、提款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6萬元，每日最高限額（與跨行提款合計）為新臺幣10萬元。
    二、約定帳戶轉帳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50萬元，每日最高限額（含跨行、非跨行）為新臺幣50萬元。 
    三、非約定帳戶轉帳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3萬元，每日最高限額（含跨行、非跨行）為新臺幣3萬元。  
第五條（跨行提款及轉帳金額之限制）

    申請人使用金融卡在參加金融資訊系統跨行連線金融單位設置之自動化服務設備提款及轉帳時，上限如
    下：

    一、跨行提款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2萬元，每日最高限額（與非跨行提款合計）為新臺幣10萬元。

    二、約定帳戶轉帳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50萬元，每日最高限額（含跨行、非跨行）為新臺幣50萬元。 

    三、非約定帳戶轉帳每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3萬元，每日最高限額（含跨行、非跨行）為新臺幣3萬元。
第六條（Smart Pay消費扣款）
    申請人憑金融卡及密碼於Smart Pay特約商店進行消費扣款交易時，消費金額逕自帳戶扣款，且每次最高
    限額為新臺幣10萬元，每日最高限額為新臺幣50萬元。申請人如與特約商店發生相關消費爭議，皆應向
    特約商店尋求解決，不得以此作為向貴公司請求返還帳款之依據。如對相關帳款有疑義時，應於消費扣款
    日起90天內向貴公司提出（書面查詢），逾期則推定貴公司帳載事項無誤。
第七條（存摺補登）

    申請人使用金融卡無未登摺累計達一定筆數即暫停交易之限制，惟存簿交易未登摺筆數累計達100筆，貴公司得彙總為一筆交易資料，供申請人補登存摺時登錄，申請人得免費申請最近5筆彙總登摺詳情。
第八條（提款、轉帳限額、次數之調整及其揭示）
    前四條所定之金額及次數，貴公司得視實際需要隨時調整，貴公司應於調整30日前，以顯著方式於營業
    場所及貴公司網站公開揭示之。

第九條（申請人轉帳錯誤，貴公司協助事項）

    申請人使用金融卡辦理轉帳交易，應仔細檢核轉入戶之金融機構代號、帳號與金額，倘因申請人申請或操作轉入之金融機構代號、存款帳號或金額錯誤，致轉入他人帳戶或誤轉金額時，一經申請人通知貴公司，貴公司應即辦理以下事項：
    一、依據相關法令提供該筆交易之明細及相關資料。
    二、協助通知轉入行處理。
    三、回報處理情形。
第十條（本行或跨行交易之行為效力）

    申請人如以金融卡及密碼在貴公司或參加金融資訊系統跨行連線之金融單位之自動化服務設備或其他設備進行交易時，其交易與憑存摺印鑑所為之交易行為，具有同等之效力。

第十一條（交易時點之認定）

    跨行交易帳務劃分點：星期一至星期五以下午3點30分為帳務劃分點。超逾帳務劃分點暨非營業日之交
    易，均歸屬次一營業日之帳務處理。交易是否係逾時交易，以貴公司接獲檔案或資料之時間為準。

第十二條（契約終止或暫停提供金融卡功能）

    申請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但應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代理人至貴公司辦理。金融卡所屬之存簿儲金帳戶因結清銷戶或轉移帳目者，本契約自動終止。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貴公司得隨時終止本契約或暫時停止提供金融卡之功能：
1、 金融卡遭偽、變造或作為洗錢、詐欺等不法之用途。
2、 申請人之帳戶經依法令規定列為暫停給付、警示或衍生管制帳戶。
    （續背頁）            
 …………………………………………………………………………………………………………………………
    三、申請人違反法令規定損及貴公司權益或有其他不法行為。                                     貴公司電腦系統每日凌晨1時至1時20分進行批次整檔作業，暫停全部連線交易服務。持卡人如有交易疑義，得撥打貴公司顧客服務中心語音掛失專線：0800-700-365(手機改撥付費電話：04-23542030)查詢。
第十三條（密碼使用錯誤次數及卡片留置、鎖卡之處理）

    申請人使用金融卡進行交易，如輸入密碼錯誤連續達3次、忘記取回金融卡、使用已掛失之金融卡進行交
易或其他原因之情形，遭自動化服務設備鎖卡或留置時，除雙方另有約定外，申請人應親持國民身分證、儲金簿及原留印鑑分別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金融卡遭鎖卡時，得至任一郵局（非通儲戶應至立帳局）辦理解鎖。

    二、金融卡遭留置時，應自貴公司通知之日起算14個營業日內至貴公司取回或換發新卡，逾期未取回，
        貴公司得將金融卡註銷（如欲重新申請，須酌收工本費）。

第十四條（費用計收、調整及揭示）

    申請人使用金融卡所為各項交易或服務所生之工本費如下： 

    一、交易手續費類：                                 二、服務費用類： 
       (一)國內跨行提款:每次為新臺幣（以下同）6元。        (一)卡片解鎖:免費。
       (二)國內跨行轉帳:每次為17元。                       (二)換發新卡:免費（須提示原金融卡）。
                                                            (三)補發新卡：每次為100元（原金融卡                      遺失者）。              
    前項費用雙方同意自申請人帳戶扣繳，惟服務費用得於臨櫃辦理時，以現金繳付。

    第一項費用應以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及貴公司網站公開揭示。第一項第二款之服務費用，非經貴公司證明卡片須解鎖或補、換發係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所致者，不得收取之。申請人因卡片須解鎖或補、換發，而發生損害者，貴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貴公司證明其就卡片須解鎖或補、換發係不可歸責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金融卡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

    申請人應妥善保管金融卡，如有遺失、滅失、被竊或其他喪失占有等情形時，應即通知任一郵局或利用貴
    公司自動櫃員機告示牌所示電話或語音掛失專線辦理掛失手續，申請人得於營業時間內親持國民身分證、
    儲金簿及原留印鑑向各地郵局（非通儲戶應至立帳局）辦理補副手續。前述掛失及補副手續，應以申請人安全、便利方式辦理。未辦理掛失手續前而遭冒用，貴公司已經付款者，視為對申請人已為給付。但貴公司或其他自動化服務設備所屬金融機構對資訊系統之控管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或有其他可歸責之事由，致申請人密碼被冒用或盜用者，仍應由貴公司負責。

· 中華郵政顧客服務中心語音掛失專線：0800-700-365  手機請改撥付費電話：04-23542030
 第十六條（出借、轉讓或質押之禁止）

    申請人應自行保管使用金融卡，如有出借、轉讓或質押者，申請人應自負其責。
第十七條（複製或改製之禁止）

    申請人不得有複製或改製金融卡之行為。
第十八條（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或儲金帳戶開戶郵局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或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9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十九條（個人資料之使用）
    申請人因使用金融卡提款、轉帳、通匯、繳稅、繳費、消費扣款、金融帳戶查詢等跨行業務之服務，同意貴公司、該筆金融卡交易往來之金融機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農業金融主管機關許可設立或營業之機構，在完成上述跨行業務服務之目的內，得依法令規定蒐集、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其個人資料。貴公司非經申請人同意或依其他法令規定，不得將其個人資料提供予上述機構以外之第三人利用。

第二十條（申訴管道）
    申請人對於使用金融卡相關問題，得撥打下列電話向貴公司申訴：
    顧客服務中心免付費服務語音專線：0800-700-365（手機請改撥付費電話：04-23542030）

第二十一條（文書之送達）

    申請人同意以金融卡申請書所載之地址為相關文書之送達處所，倘申請人之地址變更，申請人應即至貴公
    司辦理變更，並同意改依變更後之地址為送達處所；如申請人未至貴公司辦理變更地址時，貴公司仍以金
    融卡申請書所載之地址為送達處所，於通知發出後，經通常之郵遞期間即推定為已送達。

第二十二條（其他約定事項）

    本約定條款若有未盡事宜，依貴公司存簿儲金開戶約定書辦理。
第二十三條（契約之交付）

    本約定條款內文由申請人收執（如申請VISA金融卡者，應再收執「郵政VISA金融卡約定條款」），立契約書人簽章聯由申請人簽章後交由貴公司收執，以資信守。
                               （本聯交立契約書人收存）                          101.1 
……………………………………………………………………………………………………………………………
【立契約書人簽章聯】（本聯由郵局收存併釘於郵政金融卡/郵政VISA金融卡申請書。)

本人於貴公司開立存簿儲金帳戶（局帳號：                           ）茲向貴公司申請

□郵政金融卡壹枚，並已收執「郵政金融卡約定條款」1份

□郵政VISA金融卡壹枚，並已收執「郵政金融卡約定條款」及「郵政VISA金融卡約定條款」各1份

以資信守，且業經本人

□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攜回審閱（審閱期間至少5日）。

□詳閱契約全部內容且無異議。（申請人簽名或蓋印鑑章：                   ）

                          此致                   郵局                                                         
申請人：                 (簽名或蓋印鑑章) 
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儲匯壽險專用章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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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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